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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警方提醒

以案释法

通讯员 徐晓

近日，天台法院审理了一起看似简单

却暗藏“玄机”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16年9月3日，马某在某购物网站

上花费9200元购买了12瓶53度飞天茅

台酒。收货后，马某怀疑该酒为假货，后经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鉴定，这12瓶茅

台酒均系假酒。2017年10月30日，马某

将网店店主起诉至天台法院，要求被告按

照价款十倍支付赔偿金92000元。

开庭前，办案法官通过相关网站查询

得知，原告马某在全国范围内起诉售卖假

茅台酒案件超过50件，基本的案情也是

一致，由此可以推断出本案是典型的“知

假买假”。

对于知假买假者是否具备消费者身份

问题，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各

地法院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但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

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

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

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就意味

着，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

品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并以此为依据

通过诉讼索赔，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

假为由不予支持。法律如此规定，对于打

击无良商家、维护消费者权益、净化食品药

品市场环境有重要意义，打假行为在客观

上也能够制约、遏制假冒伪劣行为。

天台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网店店主

销售的12瓶飞天茅台酒，经鉴定均非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包装，可以认定

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但因原告马某未提

供证据证实本案所涉商品系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也未提供证据证实被告系

明知本案所涉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而予以销售，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价款三倍部分的

赔偿金予以支持，对超过三倍部分的赔偿

金不予支持。据此，天台法院判决被告即

网店店主赔偿原告马某27600元，同时驳

回马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春风拂面暖洋洋
点烟提神撞护栏
高速交警：
最近开车要提防“春困”

通讯员 洪江 童海宝

阳春三月，空气中都弥漫着花香，但

“春困”也开始困扰在高速上行车的司机

朋友。

3月14日下午15时10分左右，在

G15沈海高速往福建方向1569公里+

200米处（离岵岫岭隧道进口200米），

范师傅驾驶的江西牌照的重型厢式货

车，追尾了一辆槽罐车尾部后，又与中央

护栏发生碰撞，车子冲破了护栏才停了

下来。

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一大队民警很快

赶到了事故现场。面对民警的询问，一

脸疲倦的范师傅开始时还支支吾吾，直

到民警分析事故现场痕迹后，他才说出

了事故的真相。原来，他是中午时分在

宁波装载了一车海鲜运往台州，开了近

两小时后，范师傅感到有些困乏，但这时

刚过了宁海收费站，还要再开几十公里

才有收费站，于是他想抽根烟提提神。

没想到刚摸出烟点上，一抬头，他发现自

己的车子竟然和前面的槽罐车仅有咫尺

之距了。范师傅一惊，为了避让前车，猛

地向左打了一把方向，但由于车体太大、

距离太近，驾驶座虽然躲过了前车，副驾

驶座位置还是撞了上去，车子冲上了中

央护栏。幸运的是，范师傅的车只有他

一个人，副驾驶座没有乘客，被追尾的槽

罐车驾驶员也没有受伤。目前，事故在

进一步调查中。

高速交警提醒：古代就有“春眠不觉

晓”的说法，春季白天时间变长，夜晚时

间缩短，有的驾驶员前一晚睡眠不足，若

赶上好天气，气温升高，行车时驾驶室在

阳光照射下又比较温暖舒适，开车就很

容易犯困。因此，司机朋友应针对春季

的气候特点，调整好作息，合理安排出行

计划，不开疲劳车。如感到困乏，一定要

就近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休息，确保

驾车时精神饱满。

通讯员 张茹颖

仙居男子泮某与妻子打离婚官司，在

法庭答辩时，对丈母娘的婚姻和品行进行

抨击。丈母娘李某气不过，将其告上法

庭，要求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近日，这起名誉权纠纷案件经一、

二审开庭审理，法院最终没有支持李某的

诉讼请求。

事情要从2011年底说起，泮某和赵

某在网络上相识，情投意合，很快便开始

同居生活。2012年4月，两人办理了结婚

登记手续，同年儿子出生。然而，幸福的

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儿子出生后，两人因

为家庭琐事经常吵架，夫妻感情日益恶

化。2016年12月，赵某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婚虽然离了，但泮某和赵某家又生出

了新的官司。原来，在离婚诉讼的过程

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泮某在庭审过

程中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并当庭口头宣

读。在答辩状中，泮某对于丈母娘李某的

婚姻状况和为人进行了抨击，称丈母娘李

某曾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

正在旁听庭审的李某听到后，极其愤

怒。庭审结束后不久，她就将泮某告上法

庭，不仅要求泮某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

除影响，还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

2017年9月，仙居法院对此案进行了

公开开庭审理，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

“泮某以答辩状的形式捏造事实，在

法庭上对我和我女儿进行侮辱和诽谤，讲

了我很多坏话，严重损害了我的名誉。”李

某说，当天来旁听庭审的还有一些亲戚，

泮某说了这些“坏话”后，让她成了当地村

民、亲属的谈资和笑柄，社会评价极低，生

活受到干扰，精神也遭受痛苦。

“答辩状是在法庭上讲的，不是在公

共场合的宣传、传播。仅是李某自我感觉

面子不好看，事实上并没有降低公众对其

社会评价，不存在实质性损害。”泮某则辩

称，答辩状是对对方进行回答辩驳的诉讼

文书，其中必然会提及一些对自己有利、

对对方不利的言词，他的行为并不构成侵

害名誉权。

最终，仙居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李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很不服气，上诉到

台州中院，近日，台州中院二审维持了

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法律规定和民法理论，构成侵害

名誉权一般需要四个要件，即受害人确有

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

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

人主观上有过错。

就本案而言，李某主张泮某在庭审中

的发言侵害其名誉权，但在庭审中，泮某

与李某女儿因离婚诉讼而立场对立，双方

在言语上存在一定对抗性。虽然泮某对

李某婚姻和品性的陈述有所偏激和不当，

但因双方存在天然的对立特性，其偏激言

语不足以使旁听人员对李某产生负面认

知。同时，泮某与赵某的离婚案件庭审虽

然为公开开庭，但该“公开”是法院审理案

件的法定程序，与民事侵权行为所造成的

使社会公众所知晓这一“公开”并不等同，

本案中泮某的庭审宣读也不足以造成公

开的后果。因此，泮某的行为不应被认定

为侵害名誉权。

借名牟利

“功能强大”的量子水、量子袜、量子眼镜，“包治百病”的量

子医疗仪器，“一本万利”的量子投资机会……近年来，随着我国

的量子通信科学卫星上天、“京沪干线”落地，越来越多贴着“量

子”标签的商品、商机不断涌现，让不少消费者解囊，即便价格

不菲。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介绍，

所谓的量子水、量子药、量子肥料等都是忽悠大众的名词，将本

应纯洁的学术领域炒作得乌烟瘴气。可以说，所有这些宣传都

是假的，根本跟量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一个人买了50多回假茅台酒？
法院：“知假买假”也能维权

法庭上答辩时说丈母娘坏话
算侵害名誉权吗？
法院：不算，法庭上存在天然的对立

法治漫画


